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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工程与交通安全设施工程商砼采购项目货物服务清单及技术要求/服务需求
（一）采购要求
	品种
	规格及特征
	单位
	数量

	商品混凝土
	C20
GB/T 14902-2012
	m³
	260


（二）服务要求
1.货物验收:验收由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及相关部门人员依据国家有关标准、合同及有关附件要求进行并现场试用进行检验,成交供应商负责由此产生的检测检验费用。经验收不合格时，成交供应商必须在采购人指定的时间内无条件更换，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成交供应商全部负责。
2、投标报价须包含货物的制造、运输、 装卸、保险、人员工资、混凝土试块检测、验收、售后维护、安全、利润、税金等供应商进行最终验收交付使用所发生的一切费用，供应商在报价中还须充分考虑市场原材料价格浮动等影响价格的所有因素。以上费用除有特殊要求外,服务期内采购人将不再增加任何费用。本项目的报价，且所有采购内容必须报全，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不接受有任何选择性的报价。
3、供应商拟投入到本项目的混凝土所用原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水泥、砂、石子、水及其他外加剂必须满足国家标准要求，混凝土性能指标必须达到国家规范要求。
4、供应商须按时保质保量并保证商品混凝土质量的匀质性、连续性；应按规定对于商品混凝土进行出厂检验，并提交商品混凝土出厂合格证等有关资料:供应商在供货前须做开盘鉴定，并提供开盘鉴定报告；
5、供应商应按照采购人要求供货，每次根据采购人通知(电话、短信、通知书等形式)订购品种、数量后，成交供应商24小时内响应，按照与采购人的约定时间按时运送货物到指定用户地点，成交供应商随货提供注明货物型号规格名称、单位、数量的送货清单，作为采购人入库验收之凭证。成交供应商严格按采购人要求供应，否则，采购人有权拒收。
6、成交供应商负责将货物到现场过程中的全部运输，包括装卸车、货物现场的搬运(不含泵送)。收货地址为采购人指定地址。成交供应商须为本项目配备运输车辆。
7、在运输起止过程中，供应商运输车辆需听从调度，做到安全、文明施工，因不服从调度或车辆运输等安全措施不完备造成的安全事故，由供应商自行承担;供应商运输车辆需要听从采购人指挥，搅拌车卸料完毕应清洗料斗，轮胎有泥土杂物应清理干净，满足国家、省、市相关规范及其他相关专业现行规范，满足当地对环保文明施工的各项要求;供应商在运输过程中应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考虑运距，确保混凝土不因运距过长而发生离析等质量问题;根据采购人的服务要求，供应商须克服天气(严重恶劣天气除外)、环保检查等困难，在第一时间完成采购人所需的有关服务。
8、货物在验收合格前的保险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成交供应商负责其派出的现场服务人员人身意外保险。
9、每批次应随车提供产品合格证和检测报告，不定期送实验室检测，抽查一次不合格视为本批次所报送所有产品均不达标，为此发生的一切责任由供应商自行承担;经过使用，产品质量达到要求时,可进行最终验收。
10、在使用期间，由于产品质量等造成某些指标达不到要求，允许供应商更換或进行修复，在全部达到要求时，双方签署最终验收文件，期间产生的所有费用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照价赔偿，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11、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及其原材料，必须正规厂家生产，符合国家质量检测标准和环保
标准。
（三）验收要求
1、合同签订后，成交供应商供货时，必须提供出厂发货单据等证明文件。供货过程中，采购人有权不定时对材料的质量等进行抽检,如材料出现质量问题，给采购人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因货物质量问题发生争议时，由本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鉴定。货物符合质量技术标准的，鉴定费由采购人承担;否则鉴定费由成交供应商承担。第一次出现质量问题的，按人民币5000 元/次在供货款内给予扣除，第二次出现质量问题的，按人民币10000元/次在供货款内给予扣除。超过3次(含3次)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且不作任何赔偿,同时没收全额履约保证金,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2、供应货物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质量标准、环保标准或行业标准;根据用户质量需求满足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及验收规范GBJ97-87 要求。
（四）验收标准及方式
1、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 205号)和采购文件中的相关规定、合同条款要求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或行业规定进行履约验收。
2、验收方法:以现场交货结果作为判定混凝土质量的依据。具体做法为:由采购人在交货地点按照GB/T14092 -2012 《商品混凝土》的要求制作试块，取样前采购人负责通知成交供应商(或以及采购人认为有必要到场的其他人员)到场确认，在搅拌车卸料至该车总容量的1/4至3/4之间进行，且应在混凝土到达现场后40分钟内完成;其试块要按规范标准养护，抽样的模具及送检费用(符合质量技术标准的，鉴定费由采购人承担;否则鉴定费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坍落度检测应在混凝土运到交货地点时开始20分钟内完成,坍落度控制值按国标GB/T14092 -2012《商品混凝土》混凝土坍落度实测值与规定的坍落度之差值:坍.落度允许偏差土10mm.
3、存在国家强制规定或行业标准的遵照相关规定执行。
（五）质量标准要求
1、本次采购货物要求按《商品混凝土GB/T14902- -2012》标准执行，采购货物应符合国家或行业相关质量标准、技术指标与出厂标准。
2、凡与本项目有关的国家及行业现行标准、规范、规程以及省市相关部门发布的各项技术验收标准以及相关规定等，均适用于本项目。
3、符合国家颁布的有关防火、防震、防腐、防水、防雷、材料质量、材料准用制度等标准、规范、规程之规定。
4、货物质量出现问题，成交供应商应重新供应，并承担拆除、外运等相关费用。
（六）合同终止
1、成交供应商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采购人有权通过立即终止合同且不作任何赔偿、全额没收成交供应商履约保证金的方式对成交供应商进行处罚。
2、成交供应商必须按采购人指定的时间与地址进行供货。成交供应商第- -次没有按采购人要求供货或没有供货的，按人民币5000元/次在供货款内给予扣款，第二次没有按采购人要求供货或没有供货的，按人民币1000元/次在供货款内给予扣款。超过3次(含3次)则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且不作任何赔偿，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七）其他要求
1.在服务期间内，成交供应商须承担项目工作人员的意外责任、工伤责任和所有服务风险。
2、若供应商因供货，对周围环境、周围住户正常生产生活造成干扰和破坏所导致的矛盾,须自行采取措施进行各项事宜的疏通、修复，同时应保证采购人免于受到与之相关的索赔、诉讼等，不允许因此造成供货延误，如因此致使工期延误所产生的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3、扬尘处理要求:供应商在供货过程中须注意保护环境，应采取环保设施设备，防止烟雾、粉尘等污染环境问题的发生，要求达到建设局、城管及环保等相关部门要求。
4、供应商在供货过程中造成的污染问题，供应商须按城管或环保部门要求进行限期整改，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5、撒漏控制要求:供应商须负责运输期间沿途撒漏污染控制，如未严格执行相关要求，出现市民投诉、上级主管部门处罚和通报批评及上级部门检查验收未达标，所产生的一切责任须供应商自行承担。
（八）供货量确认
1、供货量确认:
1)供应混凝土量按照实际发生数量进行计算，计算混凝土数量:以过磅方式进行计算混凝土立方数，标准以混凝土标号每立方标准重量为准。
2)甲方可对乙方提供的混凝土量进行随机抽验，抽验费用由甲方承担。如同一批次抽验的数量不少于2车，且欠量均大于2%时，则以最大欠量对所有车次进行核算，乙方负责该批次抽验费用。
注:本项目所有需求由采购人提供，此参数仅供投标供应商参考，投标供应商可以符合或者优于采购人的要求。
（九）验收标准
1、所有材料必须符合国家质量标准、安全标准、环保标准，以采购中规格参数具体要求为准，作为检查验收内容之一； 
2、成交供应商在交货时，应附上相关法定质量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
3、须具备产品合格证、操作手册或使用指南、配件表；
4、货物上须注明商标、型号、商品名称、规格、功能等标识。
注：1、本项目报价应报总价并须需提供明细单价报价，总价包含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管理费、利润、风险、税金等完成本项目所涉及的一切费用，采购人后期不再增加任何费用（总价作为定标依据，综合单价作为据实结算依据）。
2、结算说明：本次项目所需数量为暂定量，结算按照实际发生的数量乘以成交供应商所报综合单价据实结算。
